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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_9B_BD_E4_BC_81_E4_c46_78393.htm 从事应税业务活动和

不予征税业务活动的代表机构都应按照规定进行税务登记和

纳税申报，具体的纳税方式可分为四类： （一）对从事商务

、法律、税务、会计、审计等各类咨询服务性业务的代表机

构，必须建立健全会计帐簿，统一采取据实申报纳税的方法

。 （二）对从事贸易（包括自营贸易和代理贸易，既从事进

口贸易代理，又从事出口贸易代理业务的代表机构）、广告

、旅游等各类服务性业务的代表机构，统一按经费支出换算

收入的办法确定收入、计算纳税的方法。 （三）除上述两类

以外的从事其他业务活动（包括从事应税业务活动和不予征

税业务活动）的代表机构，凡在年度内取得经营活动业务收

入的，应于实际取得业务收入当期的季度终了后15日内，向

主管税务机关申报所得税，主管税务机关原则上采用核定利

润率方法征税；凡当年度内没有取得业务收入的，可以在年

度终了后一个月内申报其年度业务活动或经营情况。 上述应

税业务活动包括：集团或控股公司设立的代表机构为其集团

内公司提供的各项服务活动；银行金融等机构设立的代表机

构兼营的投资咨询或其他咨询服务；运输企业设立的代表机

构就运输业务各环节为客户提供的服务；代表机构为客户提

供其他应税业务活动。 上述不予征税业务活动包括：代表机

构仅为其总机构的产品生产制造以及销售该自产产品的业务

在中国进行了解市场情况、提供商情资料、联络及其他准备

性、辅助性活动；代表机构接受中国境内企业委托，代理我



国商品出口贸易业务。 （四）外国政府、非营利机构、各民

间团体和国际组织等在京设立的代表机构，由代表机构向主

管税务机关提出免税申请和相关证明文件，经主管税务机关

审核后，层报国家税务总局批准。此类代表机构，可在年度

终了后一个月内，申报其年度业务或经营活动情况。 代表机

构在办理税务登记时，应向主管税务机关的税务登记部门以

下资料报送： 1、全国组织机构统一代码证书； 2、银行帐户

开户证明； 3、外经贸部门的“批准证书”复印件； 4、“工

商登记证”原件和复印件； 5、其他有关政府主管部门的批

准文件； 6、向外经贸部门申请设立代表机构时填写的申请

书的复印件； 7、税务登记表及附表（一式三份）。 主管税

务机关的税务登记部门对代表机构报送的上述资料进行书面

审核，并及时办理税务登记。 有经常性的应税业务活动的代

表机构采取“按季度预缴，年终汇算清缴”方式申报纳税，

即上述四类代表机构中的前两类代表机构；对免税的代表机

构和上述第三类代表机构中当年度没有业务收入的，可以在

年度终了后一个月内，申报其年度业务活动或经营情况；上

述第三类代表机构，在年度中实际取得业务收入的，采取“

按次申报”的方式，即应于实际取得业务收入当期的季度终

了后15日内，向主管税务机关申报所得税。此类代表机构年

度终了后不再进行所得税汇算清缴。 年度申报所得税时，采

取据实征税和按经费换算收入征税的两类代表机构，应该在

申报时附送注册会计师的查帐报告；采取年度终了后一个月

内进行年度所得税申报的代表机构，应填写年度所得税申报

表和《年度业务活动或经营情况说明书》，该说明书的主要

内容包括：代表机构从事业务活动的方式、对象、业务经费



来源渠道，以及代表机构办公场所的面积和雇员人数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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